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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关于西安钢研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

的独立意见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

作为西安钢研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

依据《公司法》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挂牌公司治理规则》《西安钢研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 “《公

司章程》”）等相关规定，基于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立场，对公司于第四届董事

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的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

一、提名与聘任程序的合规性

经审查，本次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和聘任程序严格遵循了相关法律法规以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提名过程中，相关提名主体具备提名资格，提名流程清晰、

规范；聘任决策经公司董事会审慎审议，董事会会议的召集、召开、表决程序均

合法有效，充分保障了各董事的知情权与表决权。

二、任职资格的合理性

对拟聘任的李继为总经理、李志刚为财务负责人、李志刚为董事会秘书、罗

文鹏为副总经理、李谢涛为副总经理，我们详细核查了其个人履历、专业背景、

工作经验等资料。确认上述人员均具备履行相应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、管理能

力与工作经验，熟悉相关行业的运营模式与发展趋势，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工作

要求。同时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，亦

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者认定为不适当人选，且在期限内未解

除；不存在被全国股转公司认定其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。

三、对公司运营的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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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各自专业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他们的专业能

力与过往业绩，有望为公司的战略规划、日常运营、财务管理等方面注入新的活

力与思路，对公司的长远发展具有积极意义。相信他们的加入将有助于公司进一

步提升经营管理水平，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，促进公司持续、稳定、健康发展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一致认为公司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与聘任程序合法

合规，拟聘任人员具备相应的任职资格与履职能力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公司聘任李

继为总经理、李志刚为财务负责人、李志刚为董事会秘书、罗文鹏为副总经理、

李谢涛为副总经理，任期自 2025 年 1 月 24 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。

独立董事杨丽荣、 独立董事张铖、 独立董事张旺

西安钢研功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5 年 1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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